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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3年5月20日(星期二)上午10時整 

地點：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

主席:詹學務長惠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蔡明施 

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(詳見議程書面資料pp.6~7) 

參、各組工作報告(詳見議程書面資料 pp.8~18) 

肆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所學會 

案由：建議電腦教室週末開放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週末無法至電腦教室使用電腦與列印文件。 

二、建議電腦教室周末也要開放，以便學生列印燒錄。 

辦法：學期末前即可試辦，依實際使用頻率再續調整是否擇上午或下午開放(例如周六

上午以及周日下午)。 

☆電算中心會前回覆： 

一、電算中心將撥交電腦及印表機等相關設施給予圖書館。並待圖書館自修區建置

完成後(正於圖書館三樓進行建置中)，即可提供學生於周末使用相關設備。 

二、原電腦教室，將於本學期結束後，空間會將由學校統籌分配給其他單位，屆時

中心將無上機教室空間，提供同學使用，學校原先就規劃，圖書館規劃自修區，

裡面就包含學生使用電腦區，開放時間，需經圖書館確認，不過應該假日都會

開放。 

決議：請電算中心協助確認圖書館規劃之自修區何時裝修完工開放，儘早公告周知，

以提供學生使用。 

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

案由：本校「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」第五條、第十二條修正草案(附件一)

【pp.7~9】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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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 102年 12月 4日教育部臺教學(二)字第 1020177333號函辦理。 

二、配合學校法制作業用語，酌作文字修正。 

三、本案業於 4月 24日，經 102學年度第 2學期衛生保健委員會審議修訂通過。 

辦法：本案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

實施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軍訓與生活輔導室 

案由：本校「學生請假規定」部分規定修正草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103年01月17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030008904號函示：為落實性別平等及

策進保障女學生申請生理假之權益，建請修訂學生請假規定。 

二、依內政部「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」第 4 條第 6 款規定，原住民於原住民族歲

時祭儀放假 1日，增訂相關條款。 

三、本校「學生請假規定」修正條文對照表(如件二)【pp.10~12】。 

辦法：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公告實施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軍訓與生活輔導室 

案由：有關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獎懲辦法」部分規定修正草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教育部 102年 12月 04日臺教學(二)字第 1020177333號函覆建議修正如下： 

(一)第 11 條第 4 款「學生健康檢查」，非屬不當行為,宜以柔性勸導鼓勵方式

為主，不宜列為處罰要件，建請衡酌考量修正或刪除。 

(二)第 12條第 6款於執行時，請注意勿侵犯學生集會言論自由，以維學生權益。 

(三)學生獎懲辦法已規範學生涉及性騷擾、性霸凌行為之議處，惟「性侵害」

行為議處規範未見列入，建請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加列，並於各處分級

別定明為宜。 

二、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部分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暨全條文(草案)(如附件三)

【pp.13~20】。 

三、本修正草案業已於 103年 5月 2日行文各系所學會及本校各一、二級單位

徵詢修正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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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：審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，並依相關程序報請教育部備查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並因應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評定方式之變革，刪除本辦法中有關操行

成績之部分。 

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軍訓與生活輔導室 

案由：有關本校操行成績評定方式改進方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有關本校操行成績評定方式改進方案之背景緣由及說明詳如附件四【pp.21~25】。 

二、102年 11月 25日電影與新媒體學院 102學年度第 1學期院大會提案建議學校取

消操行成績評分。 

辦法：方案確定後，續行提案修正學則相關規定，俟行政程序完備後，公告實施新制。 

討論暨表決：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評定方式經與會人員討論交換意見後，進行投票表決，

「甲案」-3票，「乙案」-16票，「無意見」-12票。 

決議： 

一、通過乙案：「以不評定操行等第或成績之高低為原則，於成績單不列操行成績，

改為『申請制』，視學生需要折算分數，基本分數(85)±獎懲分數，發給『操行

分數暨等第證明書』」，並增訂「本校操行分數轉換要點」。 

二、因應新制配合修訂本學學生奬懲辦法，刪除辦法中有關操行成績之部分。 

 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案由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住宿辦法第 25條修正草案(附件六)【pp.28~33】，

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臺灣電力公司分別於 101年 6月 10日及 102年 10月 1日兩次調漲電價，以本

校所採之三段式電價結構而言，各時段電價之調漲幅度高達 16.9%至 39.37%，

連帶導致本校住宿學生之原收電費已不敷成本。 

二、修正後，學生宿舍每度電價調整後均為 3.5元及女二舍及綜合宿舍之每房每月

免費度數調整為 100度。 

三、本次修正草案電價及免費度數調整內容業於 103 年 3 月 28 日簽奉  鈞長核准，

續於 103 年 4 月 21 日學生自治會議說明、4 月 24 日學生宿舍大會說明及 4 月

28日召開說明會學生公開說明。 

辦法：本修正案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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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學生住宿中心 

案由：修訂本校「學生住宿辦法」及「學生住宿生生活規範記點施行細則」部分條文，

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為符合組織調整，下列條文中除有關「生活輔導組」之名稱均修正為「學生住

宿中心」。 

(一)學生住宿辦法：第 2條第 2項、第 2條第 3項第 1款、第 2條第 3項第 2

款第 1目、第 2條第 4項第 1款、第 4條第 1、2項、第 5條第 1項、第 6

條、第 7條、第 10條、第 11條、第 15條、第 22條第 1項、第 23條第 1

項、第 24條第 3項。 

(二)住宿生生活規範記點施行細則：第 2條、第 3條、第 4條、第 6條第 3項、

第 7條第 2項、第 9條。 

二、另配合宿舍實況，修正第 22條第 2、3項、第 25條第 1、2項條文內容。 

三、修正條文對照表暨全條文，詳如附件七、八【pp.34~40】。 

辦法：本案經審議過後，修正全文簽請校長核定並公告實施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提案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生活動中心 

案由：於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組織章程」增訂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

學生活動中心正副總幹事選舉罷免辦法」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為促進校內同學參與學生自治的直接正當性，依據現行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

生活動中心組織章程」第六條，增訂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正副總

幹事選舉罷免辦法」增訂內容詳附件九【pp.41~43】。 

辦法：修正通過後，公告實施於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改選。 

表決過程： 

一、第一輪：「是否訂定總投票數門檻」進行表決， 

「有門檻」-17票，「無門檻」-8票，「無意見」-6票。 

二、第二輪：「就門檻應訂定之比例」進行表決， 

「25%」-3票，「15%」-11票，「10%」-10票，「無意見」-7票。 

三、第三輪：「就門檻應訂定為15%或10%」進行表決， 

「15%」-18票，「10%」-7票，「無意見」-6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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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
一、第五條條文中之「在籍學生」修正為「在校生」。 

二、第九條條文中之「百分之廿五」修正為「百分之十五」。 

三、本辦法名稱修正為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正副總幹事選舉辦法」，

有關「罷免辦法」請學生活動中心於103學年度第1學期研擬訂定並完成相關修

法程序。 

四、除上述各點外，其餘條文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提案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生活動中心 

案由：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活動中心組織章程」部分規定修正草案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學生活動中心依照本校目前組織運作實況，於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活動中

心組織章程」增修部分法條。 

二、原組織章程第八條候選人資格進行修改，修訂於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活動

中心正副總幹事選舉罷免辦法」，增修內容詳如對照表。 

三、原組織章程第十一條第一款副總幹事一職之相關規定修訂於「國立臺北藝術大

學學生活動中心正副總幹事選舉罷免辦法」中。 

四、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十【pp.44~48】。 

辦法：修正通過後，公告實施於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改選。 

決議： 

一、第六條修正為：為推動有關學生相關活動事宜，本校學生活動中心得設正副總幹事，

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，選舉罷免辦法另訂之。卸任之總幹事得聘為顧問。 
二、第七條修正為：有關正副總幹事候選人之資格及產生方式，應依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

學生活動中心正副總幹事選舉辦法」實行之。 

三、第十五條修正為：詳閱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正副總幹事選舉辦法」。 

四、除上述各點外，其餘條文照案通過。 

 
 

 

提案十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體育室 

案由：本校電影創作學系黃泰維(學號:110261016)榮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2學年度國

術錦標賽冠軍，為校爭光，建議大功乙次，提請  審議。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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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電影創作學系一年級學生黃○維(學號:1102610**)代表本校參加中華民國大專

院校 102 學年度國術錦標賽，榮獲男子一般組其他器械短器械組冠軍！為校爭

光，實屬難得。 

二、檢附獎狀如附件十一【pp.49】。 

辦法：依照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第三款辦理。 

**附錄: 本校學生奬懲辦法 

第九條 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予以記大功或表彰： 

一、在校內外有裨益國家社會或增進校譽，有具體表現者。 

二、見義勇為、冒險犯難、拾己為人，堪為青年楷模者。 

三、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比賽獲得冠軍者。 

四、愛護學校有事實表現，足以增進學校發展者。 

五、代表學校參加各項活動足以增進本校榮譽者。 

六、參加國際性比賽表現優異者。 

七、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記大功一次。 

 
肆、臨時動議（無）。 

伍、散會：上午11時58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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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彙辦表 

案 
 
號 

提案人 
或單位 案由或提案 決議或裁示事項 

承 
辦 
單 
位 

執行情形或進度 

一 

建 築 與
文 化 資
產 研 究
所 所 學
會 

建議電腦教室週末

開放，請討論。 

請電算中心協助確認圖
書館規劃之自修區何時
裝修完工開放，儘早公告
周知，以提供學生使用。 

電算中心  

二 衛 生 保 

健 組 

本校「學生健康檢
查實施辦法」第五
條、第十二條修正
草案，提請  審
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衛 生 保 

健 組 
 

三 軍訓與生
活輔導室 

本校「學生請假規
定」部分規定修正
草案，提請  審
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軍訓與生

活輔導室 
 

四 軍訓與生
活輔導室 

有關「國立臺北藝
術大學學生獎懲辦
法」部分規定修正
草案，提請  審
議。 

照案通過，並因應本校學
生操行成績評定方式之
變革，刪除本辦法中有關
操行成績之部分。 

軍訓與生

活輔導室 
 

五 軍訓與生
活輔導室 

有關本校操行成
績評定方式改進
方案，提請  審
議。 

一、通過乙案：「以不評
定操行等第或成績之
高低為原則，於成績
單不列操行成績，改
為『申請制』，視學生
需要折算分數，基本
分數(85)±獎懲分
數，發給『操行分數
暨等第證明書』」，
並增訂「本校操行分
數轉換要點」。 

二、因應新制配合修訂本
學學生奬懲辦法，刪
除辦法中有關操行成
績之部分。 

軍訓與生

活輔導室 
 

六 總 務 處 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
學生住宿辦法第25
條修正草案，提請  
審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總務處  

七 學 生 住

宿 中 心 

修訂本校「學生住

宿辦法」及「學生住

宿生生活規範記點

施行細則」部分條

文，提請  審議。 

照案通過。 
學生住

宿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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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
 
號 

提案人 
或單位 案由或提案 決議或裁示事項 

承 
辦 
單 
位 

執行情形或進度 

八 學 生 活

動 中 心 

於「國立臺北藝術
大學學生活動中心
組織章程」增訂「國
立臺北藝術大學學
生活動中心正副總
幹事選舉罷免辦
法」，提請  審議。 

一、第五條條文中之「在
籍學生」修正為「在
校生」。 

二、第九條條文中之「百
分之廿五」修正為
「百分之十五」。 

三、本辦法名稱修正為
「國立臺北藝術大
學學生活動中心正
副總幹事選舉辦
法」，有關「罷免辦
法」請學生活動中心
於103學年度第1學
期研擬訂定並完成
相關修法程序。 

四、除上述各點外，其餘
條文照案通過。 

學生活

動中心 
 

九 學 生 活

動 中 心 

「國立臺北藝術大
學學生活動中心組
織章程」部分規定修
正草案，提請  審
議。 

一、第六條修正為：為推
動有關學生相關活動
事宜，本校學生活動中
心得設正副總幹事，任
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一
次，選舉罷免辦法另訂
之。卸任之總幹事得聘
為顧問。 

二、第七條修正為：有關
正副總幹事候選人之
資格及產生方式，應依
「國立臺北藝術大
學學生活動中心正
副總幹事選舉辦法」
實行之。 

三、第十五條修正為：詳
閱「國立臺北藝術大
學學生活動中心正
副總幹事選舉辦
法」。 

四、除上述各點外，其餘
條文照案通過。 

學生活

動中心 
 

十 體 育 室 

本校電影創作學系
黃泰維(學
號:110261016)榮獲
中華民國大專院校
102學年度國術錦標
賽冠軍，為校爭光，
建議大功乙次，提請  
審議。 

照案通過，記大功一次。 
軍訓與生

活輔導室 
 

 


